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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 

FUJI AN JUNL I  L AW FI RM  

地址 ADD：中国福州工业路 572 号凤凰望郡 3 层 邮政编码 ZIP：350004 

电话 TEL：0086-591-87563807/87563808/87563809 传真 FAX：0086-591-87530756 

 

关于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2021〕君立非字第 018-2 号 

致：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接受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指派常晖律师、

林煌彬律师，担任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

的专项法律顾问。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

神，本所于 2021 年 10 月 8 日出具了《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关于富春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

意见书》）和《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关于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 

鉴于发行人已于 2021 年 10 月 28 日公开披露了《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以下简称《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同时，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于 2021 年 10 月 28 日出具了审核函〔2021〕02027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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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以下

简称《问询函》），本所律师对发行人本次发行相关事宜及《问询函》所涉及

的法律问题进行了补充核查并出具本《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关于富春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

称《法律意见书（一）》）。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为本所已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

作报告》的补充，构成《律师工作报告》及《法律意见书》不可分割的部分；

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另有说明外，本次发行所涉其他法律问题的意

见和结论仍适用《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中的相关表述。《律师工作

报告》、《法律意见书》中的释义、律师声明事项部分亦继续适用于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一）》。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作为发行人本次

发行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起申报，并依法对出具的《补充法

律意见书（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

《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

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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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发行人有关情况的更新 

一、发行人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根据发行人在巨潮资讯网上公开披露的《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并经本所律师的核

查，截至 2021年 9月 30日，发行人前十名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股） 

1 富春投资 102,868,158 14.88 - 

2 缪品章 52,842,879 7.64 39,632,159 

3 平潭奥德 34,487,500 4.99 - 

4 郝茜 13,480,000 1.95 - 

5 宋凤毅 9,287,400 1.34 - 

6 缪知邑 8,677,379 1.26 - 

7 

上海纯达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纯

达飞鹰 2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8,200,000 1.19 - 

8 冯美娟 7,650,100 1.11 - 

9 顾梅英 6,479,000 0.94 - 

10 陈德长 5,076,272 0.73 - 

二、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关联交易 

1、发行人的主要关联方及其关联关系 

依据《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相关业务规则的有关规定，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日，发行人的主要关联方及关联关系变更情况如下： 

序号 关联方 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发行人的子公司、参股公司及通过子公司控制的孙公司 

1 留白娱乐集团（开曼） 发行人之参股公司 

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2 云晖 发行人之财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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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关联方 

3 天诚保理 发行人之全资子公司，已于 2021 年 10 月 29 日注销 

其他关联方 

4 福建天鹄弘业科技有限公司 
发行人子公司厦门富春曾经的参股公司（持股 15%，

未实缴），于 2021 年 06 月转出给第三方 

5 留白影视 
发行人曾经的参股公司，现发行人通过留白娱乐集

团（开曼）间接持有留白影视 3.13%的股权 

2、报告期内关联交易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日

发生的关联交易内容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权益的情形。 

三、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根据《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及发行人的说明并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 2021 年 9

月末应付职工薪酬增加的主要原因系子公司上海骏梦业绩持续增长，相应计提的项目奖

金增加。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负债变动情况是发行人正常的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法、

有效。 

四、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一）无形资产 

截至 2021年 9月 30日，上海骏梦共取得新增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3项，具体情况如

下： 

序号 名称 登记号 首次发表日期 

1 仙境传说：新世代的诞生软件 2021SR1323396 未发表 

2 秦时明月卡牌版软件 2021SR1323395 2015-01-13 

3 星之觉醒软件 2021SR1235317 未发表 

本所律师认为，上海骏梦拥有的上述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真实、合法、有效。 

（二）长期股权投资 

根据富春股份提供的资料及本所律师的适当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出具之日，发行人拥有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及参股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1、全资子公司 

上海骏梦、北京通畅、福州中富、厦门富春、富春慧联、安徽同创。 

2、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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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欣辰、成都智城、中富科技、中富铭军。 

3、参股公司 

海科时代、上海渔阳、华南通信、微星星、福州畅读、美载网络、中联百文、国信

优易、留白娱乐集团（开曼）。 

本所律师认为，富春股份拥有以上股权真实、合法，不存在权属争议。 

（三）房屋租赁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发行人子公司新增房屋租赁 4 处，续

租房屋租赁 1处，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承租方 出租方 位置 

面积 

(m2) 
租期起止日 租金 

租赁 

用途 

1 北京通畅 孙善会 

济南市历下区

经址路以南，

浆泉路以东名

士豪庭 1 区 15

号楼 1-303 室 

- 
2021/10/01 

-2022/09/30 
4,000.00 元/月 

员工

宿舍 

2 福建欣辰 朱锡伟 

常州市天宁区

青竹苑

23-J-602 

- 
2021/09/28 

-2022/09/27 
2,800.00 元/月 

员工

宿舍 

3 福建欣辰 王爱军 

张家口市桥东

区宝善街宝山

小区 6 号楼 3

单元 202 房 

162.22 
2021/06/29 

-2022/6/28 
26,000.00 元/年 

员工

宿舍 

4 福建欣辰 刘胜利 

昆明市西山区

中昆医大广场

27 栋 

- 
2021/06/01 

-2021/12/01 
4,500.00 元/月 

员工

宿舍 

5 成都智城 文端东 

云南省昭通市

青年路西街

260 号附 17 号 

98.36 

2020/07/19 

-2021/07/19，

已续签至

2022/01/20 

1,200.00 元/月

（续签前）

1,600.00 元/月

（续签后） 

员工

宿舍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 5处房屋的租赁合同合法有效，不存在法律纠纷。 

五、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一）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情况 

1、2021年 7-9月 

2021年 9月 8日，富春股份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

务总监的议案》，董事会同意聘任云晖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缪品章先生不再代为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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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总监的职责。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化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六、发行人的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 

（一）富春股份及其子公司的重大诉讼、仲裁情况 

根据富春股份提供的资料、公开信息和本所律师的适当核查，自《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发行人诉范平、邱晓霞、付鹏股权转

让合同纠纷一案中，发行人综合考虑范平、邱晓霞、付鹏三人的保全资产现状及偿还能

力后，在本案执行阶段中与范平、邱晓霞、付鹏三人在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法官的

主持下签署和解笔录。发行人同意将范平、邱晓霞、付鹏三人应支付的补偿款金额由

22,979.16 万元及其违约金等（扣除发行人应向反诉原告范平、邱晓霞、付鹏支付的逾

期付款资金占用费）调整为 9,000万元，并约定范平、邱晓霞、付鹏三人应于《和解协

议书》签署当日向发行人支付第一期款项 4,000万元，签署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向发行人

支付第二期款项 3,000 万元，签署后四十五个工作日内向发行人支付第三期款项 2,000

万元。同时，新增第三方保证人刘某对 9,000 万元和解金额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直至范

平、邱晓霞、付鹏履行完毕《和解协议书》。若范平、邱晓霞、付鹏未依约按期足额履

行上述任一期的付款义务，发行人有权根据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书

（（2020）闽 01 民初第 1036 号）的判决要求范平、邱晓霞、付鹏支付全部补偿款。发

行人已于 2021 年 10 月 14 日签署执行和解协议当日收到第一期补偿款 4,000 万元。目

前《和解协议书》在正常履行中。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诉范平、邱晓霞、付鹏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的最新进展不

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七、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富春股份具备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二）本次发行方案不存在违反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 

（三）本次发行符合《管理办法》中规定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条件及其他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且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不得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的情形。 



 

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文 

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 

3-7 

（四）富春股份本次发行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与授权，并已履行必要的法定程

序，富春股份本次发行尚需取得深交所审核通过和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第二部分 《审核问询函》回复 

《问询函》问题 1 

报告期内，公司游戏业务收入分别为 37,641.49 万元、30,511.57 万元、

27,370.04 万元和 12,706.60 万元，占公司收入比例超 50%。目前公司从事移动

游戏业务的主体为发行人全资子公司上海骏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骏梦）。最近一年一期，《仙境传说 RO：新世代的诞生》相关营业收入占上海骏

梦游戏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37.27%和 68.49%。报告期内，成都摩奇卡卡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摩奇卡卡）是发行人游戏业务收入来源之一，公司于

2020 年末将摩奇卡卡全部股份转让给公司控股股东。由于摩奇卡卡未完成业绩

承诺，补偿义务人需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补偿义务人财产预计可回收金额不超

过 4,000万元，公司与其达成和解，补偿金额由 22,979.16万元调整为 9,000万

元，分三期付款。报告期内，发行人第一大客户占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比例分别

为 14.86%、20.72%、32.91%和 57.93%，收入占比不断提高。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报告期内公司及其子公司从事游戏业务的具体情况，

是否取得游戏业务相关资质，报告期内运行的各款游戏是否均履行必要的审批或

备案程序，各款游戏的上线时间及完成审批或备案的时间是否一致，是否采取有

效措施预防未成年人沉迷，是否存在违法违规情形，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行

业主管部门有关规定；（2）《仙境传说 RO：新世代的诞生》收入占最近一期发行

人游戏业务比例较高，结合在研项目的进展情况、新地区上线安排等说明发行人

是否对单一游戏存在重大依赖，结合游戏生命周期、终端活跃用户数量、人均月

付费金额等，说明未来是否存在收入下滑风险；（3）结合摩奇卡卡及其子公司存

量游戏运营情况和未来发展规划等说明是否对发行人游戏业务构成重大不利影

响的同业竞争，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后是否新增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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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业绩补偿的支付情况、补偿义务人和第三方保证人履约能力等说明相关补偿

款减值计提是否充分，是否存在无法收回的风险；（5）分业务说明前五大客户和

供应商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名称、类型、合作年限、交易金额等，分别说明发行

人两种业务的采购和经营模式，发行人第一大客户与前五大供应商之一存在重叠

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行业惯例，发行人是否存在对第一大客户的重大依赖，

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后是否会增加对第一大客户的依赖。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2）（4）（5）相关的风险。 

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发行人律师对（1）（3）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请会计师对（2）（4）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问题回复： 

一、报告期内公司及其子公司从事游戏业务的具体情况，是否取得游戏业务相关资

质，报告期内运行的各款游戏是否均履行必要的审批或备案程序，各款游戏的上线时间

及完成审批或备案的时间是否一致，是否采取有效措施预防未成年人沉迷，是否存在违

法违规情形，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行业主管部门有关规定。 

报告期内公司及其子公司从事游戏业务的主体为上海骏梦及其子公司、摩奇卡卡及

其子公司。 

（一）上海骏梦从事游戏业务的具体情况 

1、上海骏梦在从事游戏业务期间已经取得了相关资质，包括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与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上述资质的具体情况已在《律师工作报告》“第十一章 发行人

的主要财产”之“（四）特许经营权及其他业务资质证书”中说明。 

2、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的相关要求，上海骏梦报告期内在中国大陆运行的各款游戏

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游戏上线时间未早于审批时间。上海骏梦报告期内运行的各

款中国大陆游戏的具体审批情况如下： 

序号 游戏名称 文号 出版物号 审批时间 上线时间 

1 大掌门 2 
新广出审

[2017]4865 号 
978-7-7979-8207-8 2017-06-08 2017-11-08 

2 古龙群侠传 2 
新广出审

[2017]7830 号 
978-7-498-00865-7 2017-09-11 2017-10-20 

3 萌三国手机版（移动） 
新广出审

[2014]1331 号 
978-7-89988-137-8 2014-09-30 2015-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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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霹雳江湖（移动） 
新广出审

[2015]949 号 
978-7-89988-399-0 2015-08-20 2015-08-25 

5 秦时明月 
新出审字

[2013]1370 号 
978-7-89989-806-2 2013-11-01 2014-02-21 

6 天天打波利（移动） 
新广出审

[2016]485 号 
978-7-89988-618-2 2016-04-21 2016-04-28 

7 仙境传说 RO-守护永恒的爱 
新广出审

[2017]16号 
978-7-7979-3942-3 2017-01-04 2017-01-19 

8 仙境传说 RO：前传 
新广出审

[2015]571 号 
978-7-89988-327-3 2015-05-22 2018-11-30 

9 仙境传说 RO：复兴 H5 
新广出审

[2016]2526 号 
978-7-7979-1613-4 2016-10-18 2016-11-08 

10 巴风特之怒 
国新出审

[2019]1858 号 
978-7-498-06557-5 2019-06-28 2019-09-20 

3、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尚在中国大陆地区运行中的三款游戏

均在软件开发工具包中设定了有效措施预防未成年人沉迷，具体措施如下： 

（1）《仙境传说 RO：复兴 H5》游戏要求游戏用户进行实名认证，未进行实名认证

的用户将无法正常体验游戏内容。 

（2）《仙境传说 RO-守护永恒的爱》游戏设置了下载游戏需先登录并实名认证的登

陆提醒通知窗口和内容为“您当前为未成年账号，已被纳入防沉迷系统。根据国家相关

规定，周五、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 20 点-21 点之外为健康保护时段。”以及“您的

账号未完成实名认证，为了符合国家相关规定，不影响您的游戏体验，请尽快完善实名

信息。”的健康游戏提示通知窗口。 

（3）《秦时明月》游戏设置了内容为“为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根据国家相关规

定，未成年人玩家只允许周五，周六，周日以及法定节假日 20：00-21：00登陆游戏。”

的通知窗口，且未成年用户在游戏使用达 90 分钟时将会收到“暂时无法进入游戏”的

通知窗口，并且这款游戏限制 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充值。 

4、根据相关监管部门出具的无违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上海骏梦在报告期内

运行的各款游戏不存在违法违规或违反国家产业政策及行业主管部门有关规定的情形。 

（二）摩奇卡卡从事游戏业务的具体情况 

1、摩奇卡卡在从事游戏业务期间已经取得了相关资质，具体资质情况如下： 

序号 主体 资质名称 核定范围 
颁发或认定

单位 
证书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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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摩奇卡卡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利用信息网络 经营

游戏产品（含网络游

戏虚拟货币发行）、

动漫产品 

四川省文化

和旅游厅 

川网文

[2019]4106-256号 

2 摩奇卡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电

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含文化；不含信息搜

索查询服务、信息即

使交互服务。 

四川省通信

管理局 
川 B2-20160231 

2、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的相关要求，摩奇卡卡报告期内在中国大陆运行的各款游戏

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游戏审批时间与游戏上线时间未违反规定，摩奇卡卡报告期

内运行的各款游戏具体审批情况如下： 

序号 游戏名称 文号 出版物号 审批时间 上线时间 

1 校花的贴身高手 新广出审[2018]202 号 978-7-498-03737-4 2018-01-09 2018-09-28 

2 射雕三部曲 新广出审[2017]7641 号 978-7-498-00542-7 2017-09-05 2017-10-19 

3 仙剑单机版 国新出审[2019]1307 号 978-7-498-06446-2 2019-03-29 2019-04-13 

4 大主宰 新广出审[2016]2610 号 978-7-7979-1213-6 2016-10-21 2015-12-11 

根据《网络游戏出版管理暂行办法》、《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在网

络游戏上网出版前，游戏发行公司需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提

出申请，经审核同意后，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现调整为国家新闻出版署)审批。《大

主宰》上线时间虽然早于审批时间，但是根据《关于移动游戏出版服务管理的通知》第

十三条的规定，该通知自 2016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自施行之日起，未经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批准的移动游戏，不得上网出版运营。2016 年 9月 19 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办公厅发布《关于顺延<关于移动游戏出版服务管理的通知>有关工作时限的通知》规

定，“鉴于 2016年 7 月 1日前已上网出版运营的移动游戏数量较多、游戏出版服务单位

及相关游戏企业人力有限等实际情况，根据部分行业企业的工作建议，现将补办相关审

批手续的时限顺延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因此，《大主宰》虽未在上线前申请审批，

但是在通知规定的时限范围内完成了审批手续，符合相关规定。 

3、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摩奇卡卡运营的《校花的贴身高手》、

《射雕三部曲》、《大主宰》均已停服，《仙剑单机版》尚在运营中。《仙剑单机版》虽未

采取有效措施预防未成年人沉迷，但鉴于该款游戏已申请于 2021 年 11 月 25 日停服且

游戏包已下架，且该款游戏未存在因未采取有效措施预防未成年人沉迷而被行政处罚的

情形，且发行人于 2020年底已完成摩奇卡卡的出售，自 2021年 1月 1日起，发行人已

不再将摩奇卡卡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故本所律师认为，摩奇卡卡尚在运营中的游戏未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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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有效措施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的情形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不会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4、违法违规情形 

2018年 1月，摩奇卡卡子公司摩奇互娱运行的游戏《校花的贴身高手》因含有违背

社会公德的禁止内容，因违规内容较少、程度较轻，故成都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作出

（成）文罚字[2018]第 3005号处罚决定书，依法给予没收违法所得 1266.2元、罚款 10000

元的行政处罚。除上述行政处罚外，摩奇卡卡在报告期内运行的各款游戏不存在违法违

规或违反国家产业政策及行业主管部门有关规定的其他情形。鉴于发行人已在报告期内

将持有的摩奇卡卡 100%股权转让给富春投资且本次处罚程度较轻，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

行为，故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行政处罚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三）综上所述，报告期内发行人的子公司上海骏梦及摩奇卡卡及其下属子公司存

在从事游戏业务的情形，上海骏梦和摩奇卡卡均已取得游戏业务相关资质，报告期内运

行的各款游戏均履行必要的审批或备案程序，各款游戏完成审批或备案的时间与游戏上

线时间未违反相关规定；上海骏梦尚在运营中的游戏均已采取有效措施预防未成年人沉

迷，摩奇卡卡尚在运营中的游戏未采取有效措施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的情形对发行人本次

发行不会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报告期内，上海骏梦未存在违法违规情形，摩奇卡卡子

公司摩奇互娱的违法违规情形轻微，尚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除上述情形外，报告期内

上海骏梦及摩奇卡卡的游戏运营情况均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行业主管部门有关规定。 

三、结合摩奇卡卡及其子公司存量游戏运营情况和未来发展规划等说明是否对发行

人游戏业务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后是否新增构成重大不利

影响的同业竞争。 

（一）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富春投资的全资子公司摩奇卡

卡及摩奇卡卡的全资子公司摩奇互娱报告期内所运营的全部游戏均已发布停服公告，除

《仙剑单机版》将于 2021 年 11月 25 日 10时关闭登录终止运营外，其余游戏均已正式

停止运营，但《仙剑单机版》已于 2021 年 9 月 25 日 10 时起关闭充值，且目前发行人

游戏板块以上海骏梦为主，经营态势良好。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摩奇卡卡及其子公司并不会对发行人的游戏业务构成重大不

利影响的同业竞争。 

（二）控股股东富春投资已承诺将不再投入资金用于游戏业务研发、发行等相关业

务，避免与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所从事的主营业务有竞争的业务活动。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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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品章亦承诺不会支持其或富春股份及/或其控制的企业以外的他人从事与富春股份及

/或其控制的企业目前或今后所经营业务构成竞争或者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明确可行且正在

有效执行，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形，因此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后不会新增构成重大不利影

响的同业竞争。 

 

《问询函》问题 4 

截至 2021年 6 月末，发行人投资性房地产 1.71亿元，主要为长期用于经营

出租的厦门研究中心项目。根据申报材料，发行人通过全资子公司厦门富春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富春）实施厦门研究中心项目公司，其经营范围包

括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为 8000万元，均由发行人实缴,其中

5,167.45 万元由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变更而来。根据发行人对厦门富春

的规划，利用上市公司的资源，推动青年文化创意产业项目（以下简称青年文创

园项目）合作、开发、运营及众创空间和创富平台的发展，该项目于 2020 年 6

月建成并投入运营，建成后的房产出租给中国科学院、厦门千界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沃京科技有限公司等软件研发设计公司。本次募投项目拟购置房屋。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青年文创园项目与厦门研究中心项目的关系，厦门

研究中心项目长期用于经营出租的原因和合理性；（2）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

公司经营范围是否涉及房地产开发相关业务类型，目前是否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

是否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等，是否持有住宅用地、商服用地及商业房产，如是，

请说明取得上述房产、土地的方式和背景，相关土地的开发、使用计划和安排，

是否涉及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等业务；（3）本次募投项目拟购置房屋是否全

部自用，本次和前次募集资金是否直接或变相投向房地产领域。 

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发行人律师对（2）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 

问题回复： 

二、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经营范围是否涉及房地产开发相关业务类型，目

前是否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是否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等，是否持有住宅用地、商服用

地及商业房产，如是，请说明取得上述房产、土地的方式和背景，相关土地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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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使用计划和安排，是否涉及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等业务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

子（孙）公司、参股公司的经营范围如下： 

序

号 
名称 经营范围 

1 富春股份 

一般项目：软件开发；物联网技术研发；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

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工

程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动漫游戏开发；专业设计服务；互联网安全服务；计算机软

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咨询策划服务；

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非广播

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

劳务派遣服务）；移动通信设备销售；通信设备销售；计算机及通讯设

备租赁；机械设备租赁；建筑材料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

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互联网信息服务；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建设工程设计；建

设工程勘察；建设工程监理；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劳务派遣服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 北京通畅 

工程设计；工程勘察；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集成；劳务服务；专业承

包；施工总承包；租赁通讯设备；销售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

设备、通讯设备、机械设备、五金产品（不含电动自行车）。（市场主

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工程勘察、工程设计以及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3 上海骏梦 

从事网络技术、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

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利用信

息网络经营游戏产品、（含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第二类增值电信

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信息搜索查询服

务、信息即时交互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 安徽同创 

通信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咨询；通信工程监理；无线网络优化；通

信器材研制、销售、维修，技术研发、服务；计算机、网络工程、安防

工程设计、施工；计算机软硬件产品开发、销售；系统集成、综合布线、

楼宇智能化工程设计安装。（涉及行政许可的须取得许可证件后方可经

营） 

5 福州中富泰科 

通信工程技术服务；通信设备（不含无线发射装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

计算机设备的批发、代购代销、租赁；计算机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应

用软件、电子技术的研发及技术服务；计算机网络工程的设计与施工；

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计算机系统集成；网络通信系统软件的研发。(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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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厦门富春 

一般项目：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数据处

理和存储支持服务；建筑材料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计算机软硬件

及辅助设备批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7 富春慧联 

在电子科技、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领域内从事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转让、技术外包、技术运营；计算机软硬件设备、通信综合集

成系统设计、开发、安装、维护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 福建欣辰 

电子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通信工程施工；通信网络

系统集成；计算机网络系统集成；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

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业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业务覆盖

范围：福建省）；通讯产品、电子产品、家用电器、机械设备、五金交

电（不含电动自行车）、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的批发与代购代销；通讯

设备、电子产品的研发生产（地点另设）；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

相应资质等级承包工程范围的工程施工；劳务派遣（不含涉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 成都智城 

软件开发；网络技术研发；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数据处理及存储服务；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办公设

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专业设计服务（不含民用核安全设备设计） ；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不含气球广告）；通信技术咨

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通信工程设计（凭资质证书经营）；工程勘察

设计（凭资质证书经营）；测绘服务（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审批），

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工程监理（凭资质证书经营）；工程技术咨询（凭

资质证书经营）；通信设备的设计、销售（不含无线广播电视发射及卫

星地面接收设备）、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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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富科技 

一般项目：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

理和存储支持服务；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不含出版发行）；第一类医疗

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

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通讯设备销售；广播影视设备销售；广播电

视传输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国

内贸易代理；通信设备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机械设备租赁；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企业总部管理；单位后勤管理

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

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物业管理；安全系统监控服务；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专业设计服务；污

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城市绿化管理；土石方工程

施工；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市政设施管理；建筑材料销售；电线、

电缆经营；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互联网信息服务；第三

类医疗器械经营；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各类工程

建设活动；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消防设施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建

筑智能化工程施工；建设工程勘察（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 

11 中富铭军 

一般项目：软件开发；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

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

备批发；软件外包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物联网技术服务；办公设

备销售；信息安全设备销售；集成电路销售；集成电路设计；智能控制

系统集成；专业设计服务；互联网安全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

基础电信业务；建设工程设计；特种设备设计；互联网信息服务；计算

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12 上海骏业 

网络系统、电子产品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计算机软硬件领域内的技术开发，计算机软、硬件的销售（除计算

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动漫画设计、制作。【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3 上海骏统 

网络科技(不得从事科技中介)，从事网络系统、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

品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

软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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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平潭骏梦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不含

弩）,文具用品批发,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批发,文具用品零售,体育用品

及器材零售（不含弩）,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零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

设备批发,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零售,通信设备零售。法律法规、国务

院决定未规定许可的，均可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不得从事增

值电信、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15 梦展科技 

梦展科技是发行人子公司上海骏梦的子公司骏梦网络科技（平潭）有限

公司在香港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因香港公司注册处并未需要公司注册登

记经营范围，故根据公司介绍，梦展科技的实际经营范围为网络游戏的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软件销售等。 

16 上海玩逗 

一般项目：网络、计算机科技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计算机软件销售，计算机系统集成服务，动漫设计，电脑图文设计、制

作，创意服务，企业管理，经济信息咨询，展览展示服务，企业管理咨

询，软件开发，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

活动；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17 中富数据 

基础软件开发；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支撑软件开发；应用软件开

发；信息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其他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软件

及辅助设备零售；科技中介服务；计算机和辅助设备修理；通讯设备修

理；软件运行维护服务；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批发；网络与信息安

全硬件销售；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经营租

赁；工程项目管理服务；机电工程、地基基础工程、电子与智能化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建筑工程、建筑幕墙工程、仿古建筑工程、建筑机电安

装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公路工程、公路路面工程、公路路基工程、

公路交通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电力工程、起重设备安装工程、水利水

电安装工程、防水防腐保温工程、模板脚手架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

程、河湖整治工程、环保工程、输变电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钢

结构工程、消防设施工程、通信工程的工程施工；工程监理；建筑工程

机械与设备租赁；建材批发；承装（承修、承试）电力设施；工程设计；

从事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和监理；土石方工程、电信工程、体

育场地设施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文化保护工程、电力工程、环境艺术

设计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建筑工程劳务分包。 

18 海科时代 

开发物联网技术、计算机软件；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办公设备（不含彩

色复印机）、通信设备（不含无线电广播电视发射设备和卫星地面接收

设备）、电子产品并提供技术服务；生产、销售电子计算机及外围设备、

印制电路板；市场信息咨询；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计算机维修；

计算机技术推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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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上海渔阳 

网络领域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动画设计；软件开发；计算机平面设计；

工艺礼品的开发、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玩具的设计、开发；网

页设计制作；服装设计；设计、制作、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广告；影视策

划；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 华南通信 

通信工程、电力工程、特种工程、防雷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水利水电

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建筑工程、机电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环

保工程、钢结构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消防设施工程、电子与智能

化工程的规划、设计、咨询及施工，信息通信网络系统集成，工程勘察

（以上项目凭资质证经营）；通信技术开发、推广、咨询；计算机系统

集成，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

让及售后服务和销售；通信基站租赁；涉密信息的系统集成（系统集成、

系统咨询、安防监控）乙级（凭资质证经营）；劳务派遣（具体项目以

审批部门批准的为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21 微星星 

一般经营项目是：演出策划（不含文艺表演及演出经纪），网络技术开

发与信息咨询，文化活动策划，经营电子商务，动漫设计，国内贸易，

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

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从事广告业务，经

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 

22 福州畅读 

基础软件开发；支撑软件开发；应用软件开发；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

发；数字出版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信

息技术咨询服务；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信息服务业务；软件

运行维护服务；互联网文化产品；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

告；智能控制系统集成；数字新媒体；动漫设计；数字动漫制作；游戏

设计制作；其他数字内容服务；电子出版物制作；音像制品、电子出版

物零售、网络发行（限分支机构经营）；图书、报纸、期刊零售、网络

发行（限分支机构经营）；国内版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批发、网络发

行；国内版图书批发、网络发行；对外贸易；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

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3 美载网络 

其他互联网服务（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

成服务；集成电路设计；其他未列明信息技术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

批的项目）；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 

24 中联百文 

组织文化交流活动（演出除外）；投资管理；技术推广服务；经济信息

咨询；电脑动画设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会议服务；承办

展览展示活动；市场调查；翻译服务；影视策划；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

互联网信息服务；出版物零售；劳务派遣。（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互联网信息服务、出版物零

售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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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国信优易 

数据处理；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经济信息咨询服务；计算

机系统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销售计

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通讯设备、社会公共安全设备、文

具用品；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市场调查；企业策划；企业管

理咨询；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26 
留白娱乐集团

（开曼） 

发行人通过留白娱乐集团（开曼）间接持有留白影视 3.13%的股权，留

白娱乐集团（开曼）的经营范围与留白影视一致。留白影视的经营范围

为：制作、复制、发行：专题、专栏、综艺、动画片、广播剧、电视剧；

影视服装道具租赁；影视器材租赁；影视文化信息咨询；影视剧本创作、

策划、交易；摄影摄像服务；艺人经纪；制作、代理、发布：电子和数

字媒体广告及影视广告。 

27 
上海游碧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计算机、网络、游戏机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

咨询、技术转让；动漫设计、制作；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

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8 

上海盖姆艾尔

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专业设计服务；平面设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

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数字文化创意内容应用服务；数字文化

创意软件开发；软件开发；文艺创作；会议及展览服务；数字内容制作

服务（不含出版发行）。（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从上表可以看出，发行人及其子（孙）公司、参股公司经营范围未涉及房地产开发

相关业务类型。未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 

（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持有的房产

情况如下： 

序号 位置 产权证号 
建筑面积

（m
2） 

宗地面

积（m
2） 

所有权

人 

取得 

方式 
用途 

1 

荆溪镇永丰社区文山里

80 号福州软件园 C 区

25#楼整座 

闽（2018）闽侯县不动

产权第 0026304 号 
3,206 3,221 发行人 自建房 

研发楼及

附属设施 

2 

晋安区王庄街道福新中

路 75号永同昌花园 1#楼

11层 03室 

闽(2018)福州市不动产

权第 9016103号 
220.47 1836.7 发行人 购买 

商务金融

用地/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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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晋安区王庄街道福新中

路 75号永同昌花园 1#楼

15层 05室 

闽(2018)福州市不动产

权第 9016308号 
138.49 1836.7 发行人 购买 

商务金融

用地/办公 

4 

集美区凤岐路 208-1 号 
闽（2020）厦门市不动

产权第 0078340 号 
22,215.36 

16,056.6 
厦门富

春 
自建房 

工业（软件

研发设计） 

集美区凤岐路 208-2 号 
闽（2020）厦门市不动

产权第 0078346 号 
9,443.89 

集美区凤岐路 208-3 号 
闽（2020）厦门市不动

产权第 0078349 号 
2,212.82 

集美区凤岐路 208-4 号 
闽（2020）厦门市不动

产权第 0078350 号 
2,213.47 

集美区凤岐路 208-5 号 
闽（2020）厦门市不动

产权第 0078351 号 
2,210.62 

集美区凤岐路 208 号联

合地下室 

闽（2020）厦门市不动

产权第 0078344 号 
16,716.11 

发行人已就上述房产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设项目竣工规划和土地核实意见书》等相关材料。 

发行人拥有的上述第一项房产的土地使用权用途为研发楼及附属设施，为发行人日

常经营使用。上述第二项及第三项房产所属土地为商务金融用地，故该两套房产为商业

房产。该两套商业房产为发行人于 2003 年 4月 28日、2001 年 8月 13日向福州永同昌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所得并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购得之初为日常经营所用。

故两套商业房产不涉及相关土地的开发、使用计划和安排，亦不涉及房地产开发、经营、

销售等。上述第四项富春股份厦门研究中心项目所涉土地的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软件

研发设计），不动产权证的用途为工业（软件研发设计），均不属于住宅用地、商服用地

及商业房产。 

综上所述，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子（孙）公司、参股公司的经营范围均不

涉及房地产开发相关业务的类型，未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不具备房地产开发资质等；

发行人现持有的商业房产系因日常办公使用向开发商购买，不涉及相关土地的开发、使

用计划和安排，亦不涉及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发行人持有的其他房产的用途为研

发楼及附属设施、工业（软件研发设计），不属于住宅用地、商服用地及商业房产。 

 

《问询函》问题 5 

根据申报材料，公司经营范围包括软件开发等业务，主营业务为“通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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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游戏”双主业。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发行人主营业务的客户类型；发行人业务中是否包

括直接面向个人用户的业务；如是，请说明具体情况；（2）发行人是否提供、参

与或与客户共同运营网站、APP等互联网平台业务，是否属于《国务院反垄断委

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以下简称《反垄断指南》）中规定的“平

台经济领域经营者”，发行人行业竞争状况是否公平有序、合法合规，是否存在

垄断协议、限制竞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不正当竞争情形，并对照国家反垄断

相关规定，说明发行人是否存在达到申报标准的经营者集中情形以及履行申报义

务。 

请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并对发行人是否未违反《反垄

断指南》等相关文件规定出具专项核查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主营业务的客户类型；发行人业务中是否包括直接面向个人用户的业务；

如是，请说明具体情况 

（一）在通信信息领域，发行人主要为三大运营商及其他通信相关的企事业单位的

通信网络建设提供建设服务，不包括直接面向个人用户的业务。 

（二）在移动游戏领域，报告期内，发行人通过子公司上海骏梦和摩奇卡卡开展业

务。其中上海骏梦的主营业务为游戏开发和 IP 运营，游戏开发完成后与第三方游戏运

营商签订游戏发行协议，因此上海骏梦不存在直接面向个人用户的游戏业务。报告期内，

魔奇卡卡的主营业务为游戏开发和运营，运营模式包括自主运营、联合运营、授权运营

等多种运营模式，其中自主运营主要通过广告买量，直接面向个人用户提供服务。广告

买量，即由摩奇卡卡在联运平台或媒介等通过页面广告发布、关键词搜索等方式推广游

戏产品，并不断引导新用户直接通过广告链接等链接或推广界面下载、登录、使用游戏

产品。但鉴于发行人已在报告期内将持有的摩奇卡卡 100%股权转让给富春投资，因此，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发行人移动游戏业务中不存在直接面向个

人用户的业务。 

（三）公司子公司福州中富泰科于 2018年 7月 19日与福州佳软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参股公司福州畅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子公司）签订《安卓读书 APP“手游中心”

授权使用协议》，无偿取得福州佳软合法享有的软件安卓读书 APP游戏频道“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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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独家运营权、广告经营收益权和维权的权利，该项业务存在直接面向个人用户

的情形。2019 年度福州中富泰科因该项软件运营推广实现收入 1,740,575.01 元，净收

益 34,811.96 元。该项业务已于 2020 年终止运营。 

综上，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发行人业务中不存在直接面向

个人用户的业务。 

二、发行人是否提供、参与或与客户共同运营网站、APP 等互联网平台业务，是否

属于《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以下简称《反垄断指南》）

中规定的“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发行人行业竞争状况是否公平有序、合法合规，是

否存在垄断协议、限制竞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不正当竞争情形，并对照国家反垄断

相关规定，说明发行人是否存在达到申报标准的经营者集中情形以及履行申报义务 

（一）报告期内，发行人所从事的通信信息及移动游戏业务并不涉及提供、参与或

与客户共同运营网站、APP 等互联网平台业务的情况。 

发行人的子公司福州中富泰科于2018年7月19日与福州佳软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公

司参股公司福州畅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子公司）签订《安卓读书 APP“手游中心”授

权使用协议》，无偿取得福州佳软合法享有的软件安卓读书 APP 游戏频道“手游中心”

的独家运营权、广告经营收益权和维权的权利。2019 年度福州中富泰科因该项软件运营

推广实现收入 1,740,575.01元，净收益 34,811.96元。该项业务已于 2020年终止运营。 

综上，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发行人所从事的通信信息及移

动游戏业务并不涉及提供、参与或与客户共同运营网站、APP 等互联网平台业务的情况。

发行人的子公司福州中富泰科在报告期内参与运营的 APP 净收益较少且已经终止运营，

目前不存在提供、参与或与客户共同运营网站、APP等互联网平台业务的情况。 

（二）《反垄断指南》中规定的“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包括向自然人、法人及其

他市场主体提供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交流等互联网平台服务的经营者、在互联网

平台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以及其他参与互联网平台经济的经营者。发行人从事

的业务并不涉及提供《反垄断指南》中规定的互联网平台，不属于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 

（三）根据本所律师对发行人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走访，本所律师对发行人行业竞

争状况是否公平有序、合法合规，是否存在垄断协议、限制竞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

不正当竞争情形的核查情况如下： 

1、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发行人并不存在因违反《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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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法》、《反垄断指南》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实施违反公平秩序、法律法规的

行为而被相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2、发行人在交易过程中不存在与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对其他经

营者进入通信信息和移动游戏市场实施限制竞争的行为。 

3、发行人经过多年经营，虽然在通信信息领域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优势，但尚不具

有在相关市场内能够控制商品价格、数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或者能够阻碍、影响其他

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能力的市场支配地位。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发行人行业竞争状况公平有序、合法合规，不存

在垄断协议、限制竞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不正当竞争情形。 

（四）根据《反垄断法》第二十条的规定，经营者集中是指经营者合并；经营者通

过取得股权或者资产的方式取得对其他经营者的控制权；经营者通过合同等方式取得对

其他经营者的控制权或者能够对其他经营者施加决定性影响。《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

申报标准的规定》第三条规定，经营者集中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应当进行申报： 

“（一）参与集中的所有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全球范围内的营业额合计超过 100

亿元人民币，并且其中至少两个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均超过 4亿元

人民币； 

（二）参与集中的所有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合计超过 20 亿元

人民币，并且其中至少两个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均超过 4亿元人民

币。 

营业额的计算，应当考虑银行、保险、证券、期货等特殊行业、领域的实际情况，

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发行人所有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全球范围内营业额合计未超过 100 亿元人民币，

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未超过 20 亿元人民币，不存在《反垄断法》规定的经营者集中的

情形，未达到《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规定的申报标准，不需要履行

申报义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不存在达到申报标准的经营者集中情形，无需履行相

关申报义务。 

（五）本所律师已就发行人是否未违反《反垄断指南》等相关文件规定出具专项核

查意见，详见本所出具的《关于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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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申请文件的第一轮审核问询函之专项法律意见书》。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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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关于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的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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